國立中山大學　 學年度第　學期學生團體公假申請單
	申請日期
	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星期     
	會簽單位

核章
	

	公假事由
	
	
	

	請假日期
	 　  年　   月　   日星期     起至
　   年　   月　   日星期     止，共      天

	公假人員名單如下：
	系(所)班級：                 共      人

	學號
	姓名
	請假期間課目名稱

	
	
	月/日,節~節
	課目名稱
	月/日,節~節
	課目名稱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系教官
	
	生活輔導

組長
	
	學務長
	

	申請人
	
	導師
	
	系主任

(所長)
	


申請流程：

 申請同學(公假派遣老師)→導師→系所主任→系教官→生輔組長→學務長
注意事項：

1、 凡同一班級，同一事由，多人請假，可填寫團體公假請假單。
2、 團體公假申請人可由公假派遣老師或請假同學提出申請。
3、 若有紙本請假證明，請以附件附於後，以資證明；若無紙本請假證明，則以公假派遣單位於會簽單位欄內核章，視同請假證明。
